附件1

2025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华经典诵读
比赛方案

一、参赛组别
个人组设置5个组别：小学生组、初中学生组、高中和中职学生组、教师组、综合组。
集体组设置4个组别：小学生集体组、中学（中职）生集体组、教师集体组、综合集体组。
二、参赛对象
（一）学生组选手为在我县学校就读的在校生。
（二）教师组选手为在我县各级各类学校任教的在职教师。
（三）综合组参赛对象为各乡镇干部职工、语言文字规范化试点村群众、社会各界人士，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小手拉大手参加。
三、参赛方式
所有选手都参加现场比赛。
四、参赛名额分配
各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推选选手参加比赛。
（一）个人组
[bookmark: OLE_LINK2]1.县城小学学校、初级中学，每校推选学生、教师各1-2名选手；乡镇小学学校、初级中学、特殊教育学校，每校推选学生、教师各1名选手。
2.高中学生组（含中职）每所学校推选2名选手，每年播音主持艺考超过10名的高中段学校可加报1名。
3.全县公办幼儿园（教师），每园推选1名教师选手。
4.综合组：一个人可以报名参加个人组赛和集体组中的一队比赛。
（二）集体组
[bookmark: OLE_LINK10]全县公办幼儿园（教师）每园推选1队参赛；中小学校每校推选学生、教师各1队参赛，每个参赛 队诵读人数为 2—20人。除综合组外，不同组别的选手不能联合组队，作品 报送后人员不得替换、不得增加。
五、参赛要求
（一）篇目要求。每个（队）参赛选手诵读作品2篇，其中指定篇目和自选篇目各1篇，每个篇目诵读时间为3—4分钟（从配乐或诵读声响起开始计时）。指定篇目为古代作品（可选择1个或者多个古代作品诵读），自选篇目由选手自行选择，古代、近现代作品均可。按照先指定篇目、后自选篇目的顺序一并完成。可以选择二个篇目均不配乐，如需配乐则必须在第一个篇目诵读时播放。
诵读的作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1.内容健康向上，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或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展现当地深厚历史文化特点的中华经典诗文。
2.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抒发家国情怀，弘扬正能量，以及歌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英雄楷模的优秀作品；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歌颂建党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优秀作品。
3.赞扬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做出贡献的一线干部、各行业英雄，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干事创业、艰苦奋斗的优秀作品。
4.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教育部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以及高校和中职学校相关教材中的课文等，体裁不限。当代作品应已经正式出版或由省级以上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公开发布或发表。外国作品、网络作品、佚名作品和自创作品等不能作为自选篇目。
5.诵读文本主体前后可根据需要增加总计不超过200字的过渡语，计入比赛时长。参赛篇目报送后不得更改。
（二）比赛形式
选手全程使用普通话脱稿诵读。每个（队）诵读作品2篇，其中指定篇目和自选篇目各1篇，按照先指定篇目，后自选篇目的顺序诵读。为便于区分，2个篇目之间的配乐间隔3—5秒，每个篇目片头要显示篇目名称
小学生组古代和现当代作品诵读时长分别不少于2分钟、不多于3分10秒。中学生及成人组古代和现当代作品诵读时长分别不少于3分，不多于4分，配乐声起开始计时。配乐要在赛前指定时间提交。选手比赛时只报参赛序号不能透露个人信息，否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三）指导教师
  个人组每个参赛选手指导老师1人，集体组每队指导老师不超过2人，同一作品参赛选手不得同时是该作品的指导老师。
4、 比赛具体事项
（1） 比赛时间：2025年4月27—29日。
27日上午10:00-12:00分组抽比赛顺序签、拷贝配乐，下午15:00—18:00赛前培训、选手熟悉场地。
28日、29日比赛，上午8:00签到，8:20比赛正式开始；下午15：00签到，15:20比赛正式开始。各参赛选手（队）在本组比赛开始前15分钟签到候场，选手因迟到等原因造成无法按时比赛的视为弃权。此次比赛不举办现场颁奖仪式，各奖项名单待赛事结束后另行下文公布。
（二）比赛顺序：小学生组、小学生集体组、初中学生组、中学（中职）生集体组、高中和中职学生组、教师组、教师集体组、综合组（个人、集体）。
七、奖项设置
（一）各组分别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
（二）一至三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八、其他要求
（一）比赛坚持公益性原则，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参赛选手收取费用。
（二）报送参赛信息时，要认真核对确保报送选手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如果出现材料相关信息不符的情况，将取消参加比赛资格。
（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指派责任心强的同志组织和带队参赛，要全程掌握本队参赛人员的具体情况，在选手比赛和往返期间要安排专人管理，确保参赛人员的人身及财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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